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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增修報驗發證、檢驗作業措施及法令 

※ 公告修正「太陽光電系統結晶矽、薄膜模組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之驗證標準」，並自即日起

生效。(105年10月25日經標三字第10530004790號)(附件一)-----P8 

 

※ 訂定「旅行箱商品檢驗作業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5年10月31日經標二字第1052000356

0號)(附件二) -----P9 

 

※ 公告廢止「應施檢驗動力衝剪機械、木材加工用圓盤鋸、研磨機及防爆電動機等四項二十一

品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生效。(105年11月3日經標

三字第10530004900號)(附件三)-----P15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動手工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生效。(105年11月17日經標三字第10530005250號)(附件四)-----P16 

 

※ 新增「代辦商品檢驗相關事項委任（授權）書」。(105年11月30日經標五字第10500114141號)

(附件五)-----P17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配線用插接器及電源線組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5

年12月27日經標三字第10530006230號)(附件六)-----P18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無線電鍵盤等九十二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

1月4日經標三字第10530006420號)(附件七)-----P21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攜帶式卡式爐用燃料容器及其燃料等三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

即日生效。(106年1月23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0080號)(附件八)-----P34 

 

※ 公告令：有關「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自動資料處理機等四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

自一百零五年九月一日起，該等商品具有螢幕顯示功能者應符合「資訊、通訊及消費性電子

產品之加註警語規範」，惟若該等商品係於企業對企業銷售或不會於一般市面上販售，如屬

具間歇性觀看性質者，於檢驗時可出具相關切結書或證明，可免除該項警語標示。(106年1

月20日經標三字第10530006110號) 

 

※ 公告修正「壁掛式陶瓷臉盆型式認可作業要點」第九點，並自即日生效。(106年1月23日經

標三字第10530538840號) 

九、取得型式認可之陶瓷臉盆，標準檢驗局或其所屬轄區分局（以下簡稱檢驗機關）得每批

以五分之一之機率實施取樣檢驗，連續報驗達二十批，且無不合格紀錄者，得每批以十

分之一之機率實施取樣檢驗。取樣檢驗係按商品不同型式至少取樣二種（不足二種者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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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種），每種取樣二件，並僅實施重點項目檢驗；未抽中批採書面審查方式，惟必要

時得派員現場查核中文標示及商品檢驗標識。 

 

※ 公告修正「工廠檢查作業要點」第五點，並自即日生效。(106年2月9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0

360號) 

五、工廠檢查應依據產品之型式試驗報告及相關技術資料，執行下列檢查項目： 

(一)符合產品製程要求之製造設備。 

(二)所採購之主要零組件及原料符合商品規範。 

(三)符合產品製程需求之製造流程。 

(四)符合產製產品需求之檢測設備、相同檢測功能之檢測設備，或採取其他可確保產品

符合檢驗標準之方式。 

(五)具備符合產製商品需求之專業檢測人員訓練。 

(六)具備符合產製商品需求之測試設備且已完成追溯國家標準之校正。 

(七)保存符合商品需求之檢驗與測試執行情形之紀錄。 

(八)涉及產製商品需求之消費者服務及顧客抱怨之處理。 

(九)已驗證商品之一致性產製情形與後續變更。 

(十)本局對個別商品種類訂定之工廠檢查特定規範。 

檢查人員應填具「工廠檢查紀錄」一式二份，經檢查人員及工廠代表人簽名或蓋章確認

後，發給工廠代表人一份。 

若有特殊商品不適用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款規定，由本局另行公告指定之。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兒童自行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2月9日經標

二字第10620000240號)(附件九)-----P35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安全鞋類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2月21日經標

二字第10620000270號)(附件十)-----P36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毯等六十三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2月24

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0780號)(附件十一)-----P40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

2月24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0680號)(附件十二)-----P54 

 

※ 公告修正「感熱紙商品檢驗作業規定」第五點、第十一點、第十二點，並自即日生效。(106

年3月24日經標二字第10620000880號) 

五、同一報驗義務人報驗同產地、同廠牌及同貨品分類號列之商品經三批逐批查驗符合規定

者，改採每批百分之二十機率之抽批查驗方式檢驗；未抽中批採書面核放。 

十一、檢驗不合格案件應依商品檢驗不合格處理辦法辦理退運、銷毀或提出監督改善申請，

並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取樣檢驗部分合格、部分不合格或全數不合格者，得先辦理分割批數後，就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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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申辦退運、銷毀或監督改善後重新報驗；合格項次分割後即可放行。 

(二)未抽中項次商品之型式、型號或規格或商品條碼與不合格項次相同，且該不合格商

品無法改善者，應併同退運、銷毀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三)檢驗不合格之重新報驗案件，取樣項次比率按第六點加倍取樣。 

十二、抽中批如經檢驗不合格者，同一報驗義務人嗣後報驗同產地、同廠牌及同貨品分類號

列之商品須經連續報驗五批三倍數量實施逐批查驗皆符合規定後，始得依第五點之抽

批方式簡化。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飲水供應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3月24日經

標三字第10630001470號)(附件十三)-----P56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動機等三十二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3月2

7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1430號)(附件十四)-----P58 

 

※ 公告修正「兒童自行車商品檢驗作業規定」第三點、第四點，並自即日生效。(106年3月28

日經標二字第10620000870號)(附件十五)-----P63 

 

※ 公告修正「個人防護用具商品檢驗作業規定」部分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106年4月5日經

標二字第10620001150號)(附件十六)-----P66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源供應器等七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4月1

0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1580號)(附件十七)-----P74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空氣調節機及照明類等八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

06年4月24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1960號)(附件十八)-----P77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熱陰極螢光燈管及其交流安定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106年4月25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0760號)(附件十九)-----P80 

 

※ 預告修正「應施檢驗嬰幼兒學步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106年5月10日經標二字第10620

001240 號)(附件二十)-----P82 

 

※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令：(106年5月15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2190號) 

一、本局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經標三字第一○四三○○○七二八○號修

正公告「應施檢驗自動資料處理機等六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迄今，共計十一項公

告，前揭公告商品依修正後之檢驗標準申請並經本局審核同意核（換）發證書者，於

強制實施日前，得免加註RoHS 或RoHS（XX）。 

二、「配線用插接器、電源線組」如因商品本體太小，無法於商品檢驗標識下方或右方同

時加註RoHS 或RoHS（XX），得於商品檢驗標識臨近處進行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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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印表機與影像複印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5

月18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2320號)(附件二十一)-----P83 

 

※ 公告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第9條第1款規定解釋令：(106年5月26日經標五字第10650012190

號) 

一、應施檢驗商品標示商品檢驗標識之目的，主要係供消費者於選擇及使用時辨識該商品

符合本局檢驗程序，按商品檢驗法第 12 條第 1項規定，商品檢驗標識應標示於商品本

體，如商品本體太小或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得以其他方式標示之。考量現今資訊

通訊技術發展趨勢，如於螢幕中可顯示商品標識，應可符合前開條文之「特殊原因」，

爰同意內建(不可卸除)顯示器之應施檢驗商品符合一定條件下，得免於商品本體標示商

品檢驗標識，而改最小單位包裝標示商品檢驗標識。 

二、自本解釋令發布後，業者可自由選擇於本體標示商品檢驗標識或於符合「一定條件」下，

於最小單位包裝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又最小單位包裝係指商品產製時之原始包裝。 

三、內建（不可卸除）顯示器之應施檢驗商品，符合下列「電子商品檢驗標識」條件者，得

依「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於最小單位包裝標示商品檢驗標識：

  

1、產品手冊須有開機後如何顯示電子商品檢驗標識之操作說明。  

2、使用者不需使用其他配件即可進入電子商品檢驗標識畫面。  

3、必須確保電子商品檢驗標識不能被第三者任意移除或更改，檢附切結書保證之。  

4、自本局公告實施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檢驗規定後，產品的6項化學物質（鉛、

汞、鎘、六價鉻、多溴聯苯、多溴二苯醚）含有情況應符合CNS 15663限用化學物質含

有情況百分比含量基準值，並於電子商品檢驗標識下方或右側標示RoHS字樣。 

※ 公告修正「機械類商品型式認可作業要點」第四點之一及「拋棄式及簡易型打火機型式認可

作業要點」第五點之一，並自即日生效。(106年5月31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2120號) 

四之一、自行印製商品檢驗標識者，報驗義務人於報驗時應依公告或國家標準之規定，填列

製造日期或製造批號。 

拋棄式及簡易型打火機型式認可作業要點第五點之一修正規定 

五之一、報驗義務人於報驗時應依公告或國家標準之規定，填列製造日期或製造批號。 

 

※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令：本局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經標三字第一○四三○○

○七二八○號修正公告「應施檢驗自動資料處理機等六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迄今，經查

有使用電源線組（包含非分離式電源線組、分離式電源線組及延長用電源線組）之電機電子

類應施檢驗商品檢驗規定相關公告共計七項，前揭公告商品之電源線組（庫存品），如符合

舊版檢驗標準CNS 10917（85年版）、CNS 10917-1（87 年版）、CNS 10917-2（85 年版）、

CNS 10917-3（85 年版）或IEC60799（1998）並取得證書者，得延長使用至一百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106年6月1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2200號)(附件二十二)-----P85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3C 二次鋰行動電源及3C 二次鋰單電池／組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

自即日生效。(106年7月11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2870號)(附件二十三)-----P86 



 5

 

※ 公告修正「電器用開關等十六項產品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之證書有效期限及驗證標準」，並

自即日生效。(106年7月13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3520號)(附件二十四)-----P87 

 

※ 公告修正「冷媒壓縮機等六項產品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之證書有效期限」，並自即日生效。

(106年7月17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3580號)(附件二十五)-----P88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玩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7月18日經標二字

第10620002700號)(附件二十六)-----P89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筆擦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7月19日經標二字

第10620002650號)(附件二十七)-----P91 

 

 

※ 預告修正「應施檢驗鋼纜商品相關檢驗規定」。(106年8月7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3720號)(附

件二十八)-----P92 

 

※ 公告廢止「攜帶式二次鋰電池、充電器、大型車（3.5 頓以上）、小型車、機車、引擎管理

系統、啟動及電力系統、傳動控制系統、車體控制系統、車室控制系統、燈光照明系統、防

盜系統、音響及娛樂系統、通訊資訊系統、安全駕駛輔助系統」共計15 項產品實施自願性

產品驗證，並自即日生效。((106年8月15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4170號)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家庭用壓力鍋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8月18日

經標三字第10630004330號)(附件二十九)-----P93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毯等六十三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8月23

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4620號)(附件三十) 

 

 

※ 公告修正「卡客車用翻修輪胎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名稱並修正為「卡客車用翻新輪胎自

願性產品驗證相關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8月25日經標二字第10620003480號)(附件

三十一)-----P99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動機等三十二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8月2

5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4290號)(附件三十二)-----P100 

 

 

※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兒童用床邊護欄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

月一日生效。(106年9月1日經標二字第10620003650號)(附件三十三)-----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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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告廢止「應施檢驗礦工用安全帽燈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106年9月13日經標三字第106

30005320號) 

 

※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燃氣熱水器用排氣管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9

月29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5440號)(附件三十四)-----P103 

 

 

※ 公告修正「商品驗證登錄申請作業程序」，並自即日生效。(106年10月2日經標五字第106500

24831號)(附件三十五)-----P104 

 

※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電動自行車用充電器等四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

06年10月5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5480號)(附件三十六)-----P111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手推嬰幼兒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10月5日

經標二字第10620003930號)(附件三十七)-----P113 

 

※ 公告訂定「兒童遊戲場彈簧搖動設備」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並自106年1月1日起生效。(10

6年10月6日經標二字第10520003680號)(附件三十八)-----P114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揚聲器等二十四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10月

12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5890號)(附件三十九)-----P117 

 

※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機車用輪胎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10月17日經

標二字第10620004200號)(附件四十)-----P119 

 

 

※ 預告修正「應施檢驗打火機商品相關檢驗規定」。(106年10月24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6180

號)(附件四十一)-----P120 

 

會議資料內容如有疏漏或誤載時，仍以原函、書函、令或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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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所屬員工與廠商互動倫理準則 

壹、本局所屬員工倫理責任 

一、本局所屬員工應恪守法規，以維護專業形象，建構本局優質組織文化。 

二、本局所屬員工執行業務時，應依法行政，秉持誠信負責態度，並考量整體社會利
益及群眾福祉，正當合法推動各項任務，確保消費安全。 

三、本局所屬員工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
方法或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之不正利益。 

貳、本局所屬員工與廠商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不得於招標前洩漏招標文件、評選委員名單及底價。 

二、不得圖利特定廠商，而於資格、規格及招標規範限制競爭。 

三、不得為圖利廠商而假藉理由辦理變更設計及追加預算，或於履約、驗收為不實作
為，或設計浮編、結算浮報等違反採購法規之行為。 

四、不得為圖利廠商而未依規定辦理或為不實之檢驗、檢定或檢查等行為。 

五、不得為圖利特定廠商而訂(修)定違反法令之標準、作業規定、規範或解釋。 

六、不得利用公務或公餘時間，私自替廠商檢驗、檢定、檢查或送件等行為。 

七、不得利用職務之便，在外招攬或媒介檢驗、檢定、檢查、工程、財物或勞務工作，
亦不得私自借牌營業。 

八、不得於公務外與廠商或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為不當接觸。 

九、不得接受請託關說而為違反法令或合約規定行為。 

十、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廠商或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任何財物或不正利益。 

十一、不得以借款、標會等任何理由或利用婚喪喜慶之機會，變相向廠商或與其職務
有利害關係者索取財物或回扣。 

十二、不得參加廠商或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或接受招待，如打高爾夫球、
洗三溫暖或國內外旅遊等行為。 

十三、不得利用職務之便，使本局或受本局監督之機關與親友所經營之廠商有買賣、
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十四、不得由廠商提供私人勞務，或由廠商提供車輛代步接送本人或家屬。 

十五、不得安排親屬於有業務往來之廠商任職、插股或其他形式等圖利行為。 

十六、不得與廠商有打牌、打麻將或其他博弈之行為。 

十七、不得涉足賭場、酒吧、舞廳、有女(男)陪侍或其他不正場所。 

十八、不得與廠商間有不正常男女關係或其他不當交際而有辱官箴之行為。 

十九、其他有關廠商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以任何直接或間接方式輸送之不當利益或
招待均應拒絕，且應避免與廠商有任何業務外金錢往來。 

參、責任檢討 

一、違反本準則經查證屬實，依相關行政法規懲處；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
關辦理。 

二、本局所屬員工有違反本準則之行為，該管長官知情未通報政風單位並依規定處置
者，應受懲處。 

 
 政府廉能、企業誠信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廉政專線：0800079523

廉政信箱：tn0ep1@bs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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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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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箱商品檢驗作業規定                                                附件二 

一、 為辦理應施檢驗旅行箱商品檢驗業務，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 檢驗範圍：限檢驗具有輪子或拉桿之有邊框或固定形狀的旅行箱商品。 

三、 檢驗方式：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型式試驗模式（模式二）＋符合型式聲明模式

（模式三）】兩制度雙軌併行。 

四、 檢驗標準、檢驗項目及標示查核項目 

(一) 檢驗標準：國家標準CNS 15331「袋、包及箱產品評估準則」。 

(二) 檢驗項目： 

１、 產品性能試驗：「落下試驗」、「裝載試驗」、「伸縮拉桿功能試驗」及「行走試驗」。 

２、 材料品質（化性）試驗：須於技術文件中提出符合國家標準CNS 15331 第4.2 節之材

料品質之相關確效證明文件（包括本體之外殼、內襯、把手及拉桿把手等），供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及其所屬分局（以下簡稱檢驗機關）審查。 

(三) 中文標示：所用文字應以正體中文為主，應查核標示事項包括： 

１、 商品名稱。 

２、 主要材質。 

３、 尺度及裝載重量。 

４、 製造日期（年、月）。 

５、 生產、製造商（委製商）名稱、電話、地址及商品原產地，屬進口商品者，並應標示

進口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６、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或警告標示（如：使用後處理方式、保存方法、清洗方式、遠離

火源警告事項等）。 

(四) 商品檢驗標識：由報驗義務人依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之規定自行印製檢驗標識，商品檢

驗標識應於商品本體明顯處以標貼或掛牌方式標示。 

五、 型式試驗之相關規定 

(一) 型式認定原則 

１、同型式：以旅行箱箱本體使用之主要材質（同為硬質或同為軟質）區分。 

２、主型式：同型式中，材質最複雜、標示裝載重量（或尺寸）最大及輪數最少之商品。 

３、系列型式：主型式以外之其餘商品。 

(二) 型式試驗受理地點：本局基隆分局或臺中分局或本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 

(三) 型式試驗項目：每一主型式商品皆進行「落下試驗」、「裝載試驗」、「伸縮拉桿功能試

驗」及「行走試驗」等產品性能試驗，系列型式僅就不同部分進行試驗。 

(四)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三份及測試樣品，送至型式試驗受理地點提出申請型式試驗報

告： 

１、旅行箱商品型式分類表。 

２、旅行箱商品彩色照片（請檢附前、後及側面之4 吋×6 吋以上彩色照片電子檔）。 

３、中文標示樣張。 

４、商品資訊描述說明。 

５、樣品：應檢送主型式及系列型式之每種旅行箱樣品各一件，惟必要時型式試驗受理單位

得要求增加測試樣品。 

(五) 型式試驗費：依商品檢驗規費收費辦法或本局認可指定試驗室收費規定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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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之相關規定 

(一) 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之商品，報驗義務人應先取得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於商品進口或出廠

前報請檢驗，於完成檢驗程序後，始得運出廠場或輸入。 

(二) 商品型式認可證書申請受理地點：檢驗機關。 

(三) 申請核發商品型式認可證書：申請人依前點申請型式試驗報告後，檢具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影本、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向檢驗

機關申請核發。 

(四) 技術文件： 

１、 旅行箱商品型式分類表。 

２、 旅行箱商品之型式試驗報告。 

３、 符合CNS 15331 第4.2 節之材料品質之相關確效證明文件。 

４、 旅行箱商品彩色照片（請檢附前、後及側面之4 吋×6 吋以上彩色照片電子檔）。 

５、 中文標示樣張。 

６、 商品資訊描述說明。 

(五) 商品型式認可證書審查期限：自檢驗機關受理申請案起十四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料之時

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十四個工作天。 

(六) 取得商品型式認可證書者，商品檢驗標識由圖式 及識別號碼（包括字軌為「T」及指定

代碼）組成，其識別號碼，應緊鄰圖式之右方或下方。 

圖例： 

 或  T0000 

         T0000 

(七) 取得商品型式認可證書之應施檢驗旅行箱，報驗時須以同型式為一批報驗，同批報驗商品

應為同一報驗義務人，報驗申請書應逐項填寫同批報驗商品之材質與數量，並檢附型式認

可證書（報驗義務人非商品型式認可證書之名義人時，應另檢具證書名義人授權文件），

未依前開規定辦理者，檢驗機關不受理其報驗。 

(八) 檢驗機關確認報驗旅行箱商品已登錄於商品型式認可證書中，同一報驗申請書報驗之商

品，以20%機率之隨機抽批實施取樣檢驗，未抽中批採書面審查方式。抽中批之取樣檢驗，

同一報驗申請書每三項次隨機抽取一項次（不足三項次以三項次計，最少抽取一項次，最

多五項次），每一抽中項次隨機取樣一件進行檢驗、查核中文標示及商品檢驗標識，必要

時得增加查驗項次及取樣件數。 

(九) 抽中取樣檢驗之樣品任擇「落下試驗」、「裝載試驗」、「伸縮拉桿功能試驗」、「行走

試驗」其中一項進行檢驗。 

(十) 檢驗期限：樣品送達後十四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料之時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

品送達後加計十四個工作天。 

(十一) 商品經原受理報驗之檢驗機關同意先行放行者，報驗義務人應於完成貨物運送存置等相

關作業後，通知檢驗機關至貨物儲存地點執行取樣及封存、查核商品檢驗標識及中文標示。

檢驗機關應依商品檢驗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之規定辦理取樣。 

(十二) 抽中批如檢驗不合格者，檢驗機關應發給不合格通知書，報驗義務人於接到通知書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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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內，得申請免費複驗一次。重新報驗除特殊情況者，以一次為限，檢驗合格項次得辦

理分割放行；檢驗不合格者應依據商品檢驗不合格處理辦法辦理下列相關事宜： 

１、檢驗不合格項次商品，依商品檢驗不合格處理辦法規定辦理退運、銷毀、監督改善或申

請重新報驗等必要處置。 

２、檢驗不合格之商品，採退運者，報驗義務人應於退運後檢附財政部關務署復運出口報單

等相關文件於三個月內向原受理檢驗機關銷案，原受理檢驗機關核對報驗義務人於財政

部關務署線上退運資料符合後銷案。 

３、檢驗不合格之商品，採銷毀者，報驗義務人應檢附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書、進口報單（國

內產製者免附）及銷毀計畫逕向原受理檢驗機關申請，該檢驗機關應派員監督銷毀。 

４、不合格項次採改善後併同其他未抽中項次商品辦理重新報驗者，報驗義務人應檢附商品

檢驗不合格通知書、進口報單（國內產製者免附）及具確效證明之改善計畫，填具申請

書向本局申請。經本局同意後，報驗義務人應備齊重新報驗核准函、監督不合格商品改

善紀錄、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書及進口報單，逕向原受理檢驗機關辦理重新報驗事宜。 

５、不合格項次採銷毀或退運，其他未抽中項次商品擬辦理重新報驗者，報驗義務人應檢附

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書及進口報單（國內產製者免附），填具申請書向本局申請。經本

局同意後，報驗義務人應備齊重新報驗核准函、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書、進口報單及監

督不合格商品銷毀紀錄或復運出口報單，逕向原受理檢驗機關辦理重新報驗事宜。 

６、檢驗不合格之重新報驗案件，經監督改善項次之重新報驗商品屬必抽檢驗項次，其餘項

次依第八款取樣檢驗，未抽中批採書面審查方式；重新報驗檢驗不合格部分，報驗義務

人須併同未抽中部分辦理退運或銷毀。 

 (十三) 抽中批取樣檢驗，不符合檢驗規定者，則同一報驗義務人之產品須經連續三批三倍數

量取樣檢驗合格後，始恢復每批20%機率之隨機抽批取樣檢驗。 

七、 驗證登錄之相關規定 

(一) 採驗證登錄之商品，報驗義務人應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取得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於完成檢

驗程序後，始得運出廠場或輸入。 

(二) 申請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申請人依第五點申請型式試驗報告後，檢具公司登記、商業

登記、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影本、符合性評鑑文件（符合型式聲明

書）及前點第四款規定之技術文件向檢驗機關申請核發。 

(三) 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審查期限：自檢驗機關受理申請案起十四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料之時

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十四個工作天。 

(四) 取得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者，商品檢驗標識由圖式 及識別號碼（包括字軌為「R」及指定

代碼）組成，其識別號碼應緊鄰圖式之右方或下方。 

圖例： 

 或  R00000 

   R00000 

八、如接獲檢舉、經由市場監督或於相關管道得知訊息，對報驗商品符合檢驗標準之一致性有

懷疑時，檢驗機關得逕行查核或取樣檢驗。凡於市場購樣檢驗發現不符合檢驗標準之商品時，

則依規定廢止繫案商品之商品型式認可或商品驗證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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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6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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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委任登記號：____________________ (受理人員填寫) 

代辦商品檢驗相關事項委任(授權)書 

玆委任人                       委任受任人                 公司／商號／女士／先生 

於下述期間內代為辦理下列各項手續： 

一、委任期間及內容 

□定期委任（5年為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辦

理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其所屬分局商品檢驗有關案件（含免驗、驗證登錄商品邊境查核）

所需之一切行為。於委任期間屆滿前已申請之案件而尚未辦理完成者，其委託權限延續至

辦理完成止。 

□個案委任。（申請書號碼：                             ） 

□申請報驗所需之一切行為（包含填具申請書並繳驗相關文件、收受通知文件、會同臨場

取樣查核、繳納規費、領取相關證書及樣品等）。 

□申請免驗案件所需之一切行為（包含填具申請書並繳驗相關文件、收受通知文件、核銷、

延展、變更、繳納規費及領取相關證書等）。 

□申請驗證登錄所需之一切行為。（包含填具申請書並繳驗相關文件、收受通知文件、系

列登錄、核准、延展、繳納規費及領取相關證書等） 

□會同驗證登錄商品邊境查核取樣、繳納規費、領取相關證書及樣品。 

□其他                                          

二、 特別聲明 

    委任人嗣後擬限制、撤回或解除對受任人之權限時，將以書面為之。 

   此致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分局 

委   任  人        

公司（商號）名稱或姓名：        簽章                          

代表（負責）人姓名 ：         簽章  

統一編號或身分證號： 

地     址  ： 

電     話  ：（   ）                                        

 

受   任   人   

公司（商號）名稱或姓名：         簽章                          

代表（負責）人姓名 ：         簽章  

統一編號或身分證號： 

地     址  ： 

電     話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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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自行車商品檢驗作業規定第三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三、 監視查驗之查驗方式： 

(一) 採監視查驗之報驗義務人得於報驗時向標準檢驗局及所屬轄區分局（以下簡稱檢驗機

關）申購字軌為「C」及流水號之商品檢驗標識，另商品檢驗標識應貼附於車架上管或

下管鄰近商標前方明顯處。 

(二) 報驗義務人報驗進口或國內產製之兒童自行車商品時，應依型號或規格分項次，並將

兒童自行車商品之品名、型號或規格、數量、國別及商品檢驗標識號碼全數登錄於標

準檢驗局電腦系統上。 

(三) 報驗同產地、同廠場或廠牌及同一商品分類號列之兒童自行車商品，經連續三批符合

逐批查驗規定者，採每批百分之五十機率抽批查驗方式檢驗，未抽中批採書面核放；

再經連續十批抽批查驗符合規定者，改採每批百分之二十機率抽批查驗方式檢驗，未

抽中批採書面核放。 

(四) 抽中批兒童自行車之取樣數量，以報驗申請書中數量最多之單一項次商品抽取一台（若

項次數量相同者改採隨機抽取一台），檢驗時限為取樣後七個工作天，抽中樣品之檢

驗項目如下： 

１、 重點檢驗項目：依據國家標準CNS 14976「兒童自行車」檢驗「煞車」、「鍊蓋」、

「輔助輪」、「中文標示」及「中文說明書」。另依據國家標準CNS 15503「兒童用

品安全一般要求」第4.5.1 節及第5.1 節或CNS 15138-1「塑膠製品中鄰苯二甲酸酯

類塑化劑試驗法－第1 部：氣相層析質譜法」檢驗「車手把」及「座墊」零件部位

之「8 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DMP、DEP、DEHP、DBP、BBP、DINP、DIDP 及DNOP）

含量」。 

２、 監測檢驗項目：除重點檢驗項目外，另依據CNS 14976「兒童自行車」之「一般要

求」、「車手把之操作」、「車架／前叉組件」、「前叉」、「車輪」、「外胎和

內胎」、「踏板和踏板／曲柄組件」、「座墊」及「驅動系統靜態載重試驗」檢驗

項目隨機選取一項進行檢驗。 

(五) 抽批查驗抽中批如經檢驗不合格者，須經逐批查驗連續三批三倍量符合規定後，始得

依第三款之抽批方式簡化。 

(六) 抽批查驗未抽中批，由電腦系統產生查核清單，經檢驗機關審查商品檢驗標識及中文

標示樣張符合後放行，必要時得取樣檢驗。 

(七) 檢驗不合格案件應依據商品檢驗不合格處理辦法及商品退運及銷毀作業程序辦理退運

或銷毀，另須重新報驗申請者，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附件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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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報驗義務人將不合格項次部分進行退運、銷毀或監督改善（如更換部分零件、銷毀

不合格零件部分或更改中文標示等情形），其他未抽中檢驗項次或經監督改善後之

兒童自行車商品須辦理重新報驗者，應檢附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書、進口報單（國

內產製免附）並填具「重新報驗申請書」送標準檢驗局審查，經核准後函復報驗義

務人並副知原檢驗機關及標準檢驗局委託之代施檢驗單位，由報驗義務人備齊商品

檢驗不合格通知書、商品銷毀／監督改善紀錄（採退運者免附）及重新報驗核准函，

逕向原檢驗機關辦理重新報驗事宜。 

２、檢驗不合格之重新報驗案件，取樣數量按重新報驗項次數量最多及次多之兒童自行

車商品各抽取一台；惟經檢驗不合格之項次，經監督改善後重新報驗者，則屬必抽

中檢驗項次，另須依重新報驗項次數量次多之兒童自行車商品抽取一台，重新報驗

合格項次分割後即可放行。 

(八) 符合檢驗規定之兒童自行車商品，經市場購樣或取樣檢驗不合格者，改採逐批查驗連

續三批皆符合規定後，始得依第三款之抽批方式簡化；另須依商品檢驗法相關規定，

由報驗義務人將同報驗批中同型式及同規格之兒童自行車商品，全數限期下架回收或

改正。 

 

四、 驗證登錄之查驗方式： 

(一) 型式試驗之認定原則： 

１、同型式：指同廠牌之兒童自行車商品。 

２、主型式：由同型式中任選商品型式功能最複雜且車輪尺寸最大之兒童自行車當主型

式（如有加裝輔助輪、變速功能、避震裝置、快拆裝置等）。 

３、系列型式：主型式以外之其餘不同型式兒童自行車商品。 

(二) 型式試驗申請人申請型式試驗報告應檢具下列技術文件一式三份及測試樣品，向標準

檢驗局認可之兒童自行車指定試驗室提出型式試驗申請： 

１、兒童自行車商品驗證登錄型式分類表。 

２、兒童自行車商品型錄（含型號、外觀及結構）。 

３、兒童自行車商品彩色照片（包括兒童自行車商品實際尺寸；請檢附前、後、左、右、

上側之4 吋x 6 吋照片）。 

４、商品組立圖及零組件清單（包括規格、大小及材質等）。 

５、中文說明書（依據國家標準CNS 14976 規定之說明書）。 

６、中文標示樣張。 

７、樣品：應檢送主型式及系列型式之每種兒童自行車樣品至少各一台，惟必要時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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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室得要求提供相關樣品以供確認。 

(三) 檢驗項目： 

１、主型式：依據國家標準CNS 14976「兒童自行車」檢驗「一般要求」、「煞車」、

「車手把之操作」、「車架／前叉組件」、「前叉」、「車輪」、「外胎及內胎」、

「踏板和踏板／曲柄組件」、「座墊」、「驅動系統靜態載重試驗」、「鍊蓋」、

「輔助輪」、「中文標示」及「中文說明書」；另依據國家標準CNS 15503「兒童

用品安全一般要求」第4.5.1 節及第5.1 節或CNS15138-1「塑膠製品中鄰苯二甲酸

酯類塑化劑試驗法－第1 部：氣相層析質譜法」檢驗「車手把」及「座墊」零件部

位之「8 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DMP、DEP、DEHP、DBP、BBP、DINP、DIDP 及

DNOP）含量」。 

２、系列型式：依據國家標準CNS 14976「兒童自行車」檢驗「一般要求」、「煞車」、

「車架／前叉組件」、「車手把之操作」、「鍊蓋」、「輔助輪」、「中文標示」

及「中文說明書」；另系列型式商品中，倘具備與主型式或其他系列型式相同構造

之零件，且申請人可出具相關證明文件者，可免除重複之檢驗項目測試。 

３、主型式或系列型式商品變更時，僅就變更部分進行必要之安全測試。 

(四) 型式試驗費：依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兒童自行車指定試驗室收費規定收取。 

(五) 型式試驗之檢驗期限為樣品送達後十四個工作天。 

(六) 申請驗證登錄之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檢驗機關申請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１、基本文件：至標準檢驗局網頁（網址http://www.bsmi.gov.tw）之「單 一窗口／

業務申辦／商品檢驗業務／驗證登錄申請」下載單機版程式，填報資料並儲存至磁

碟（或其他儲存媒體），作為申請驗證登錄基本文件。 

２、符合性評鑑文件：包括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兒童自行車指定試驗室所核發型式試驗報

告（內容須包括第二款第一目至第六目之文件，並應提供前述文件之電子檔）及符

合型式聲明書。 

３、審查時限：七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料之時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加計十四個工

作天。 

(七) 取得驗證登錄者，得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字軌為「R」及指定代碼（標準檢驗局發給

驗證登錄證書時指定）之商品檢驗標識，另商品檢驗標識應貼附於車架上管或下管鄰

近商標前方明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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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用具商品檢驗作業規定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 檢驗商品別 

輸入及內銷出廠應施檢驗個人防護用具商品 

(一)防護手套：職業衛生防護用橡膠手套、職業衛生防護用塑膠手套、電路作業使用之電用

橡膠手套（以下簡稱電用橡膠手套）及熔接、熔斷作業用防護皮手套（以下簡稱熔接用

手套）。 

(二) 作業用安全帶：高處作業用安全帶、安全帶【繫身型】及背負式安全帶。 

(三) 安全鞋類：職業衛生用長統靴、皮革製安全鞋、發泡聚胺酯鞋底安全鞋、橡膠安全鞋、

腳背安全鞋、靜電安全鞋、靜電工作鞋、適用CNS 20345 之安全鞋（以下簡稱安全鞋）

及適用CNS 20346 之防護鞋（以下簡稱防護鞋）。 

(四) 防護頭盔：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騎乘自行車用防護頭盔、溜冰鞋、滑板及直排輪等

活動用防護頭盔（以下簡稱溜冰鞋等活動用防護頭盔）、產業用防護頭盔、硬式棒球用

頭盔、軟式棒球及壘球用頭盔、棒球及壘球捕手用頭盔。 

(五) 護目鏡：遮光防護具、硬質塑膠透鏡之防護眼鏡、強化玻璃透鏡之防護眼鏡、熔接用

防護面具、乘坐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及熔接用防護面具之濾光板（以下簡稱濾光板）。 

前項第三款之皮革製安全鞋、發泡聚胺酯鞋底安全鞋、橡膠安全鞋、腳背安全鞋、靜電

安全鞋及靜電工作鞋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停止適用。 

三、 檢驗方式 

(一) 防護手套： 

１、職業衛生防護用橡膠手套、電用橡膠手套及熔接用手套，採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模

式二加三）。 

２、職業衛生防護用塑膠手套採符合性聲明。 

(二) 作業用安全帶：採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模式二加四或五或七）。 

(三) 安全鞋類： 

１、職業衛生用長統靴、皮革製安全鞋、發泡聚胺酯鞋底安全鞋、橡膠安全鞋、靜電安

全鞋及靜電工作鞋，採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模式二加三）。 

２、腳背安全鞋採符合性聲明。 

３、安全鞋及防護鞋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模式二加三）。 

(四) 防護頭盔：採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模式二加四或五或七）。 

(五) 護目鏡： 

１、遮光防護具、硬質塑膠透鏡之防護眼鏡、熔接用防護面具、乘坐車輛人員用眼睛防

護具及濾光板，採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模式二加四或五或七）。 

附件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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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強化玻璃透鏡之防護眼鏡採符合性聲明。 

四、 檢驗方式之一般規定 

(一) 逐批檢驗： 

１、報驗義務人於商品輸入或內銷出廠前檢具報驗申請書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

稱本局）或其所屬轄區分局（以下簡稱檢驗機關）申請報驗，及申購本局印製之「C」

字軌商品檢驗標識。報驗義務人未依規定填列報驗申請書者，檢驗機關不受理其報

驗。 

２、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及乘坐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得合併申請報驗。採合併申請報

驗者之報驗申請書品名應為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含乘坐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

或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含護目鏡），檢驗合格後僅於防護頭盔本體上貼附一張商

品檢驗標識。 

３、熔接用防護面具及濾光板得合併申請報驗。採合併申請報驗者之報驗申請書品名應

為熔接用防護面具（含濾光板），檢驗合格後僅於防護面具本體上貼附一張商品檢

驗標識。 

４、前二目以外，同批報驗商品應為同報驗義務人、同貨品分類號列、同型式或同規格。 

５、 前目所稱之同型式，同各類商品驗證登錄之型式認定原則。 

(二) 驗證登錄： 

１、申請人應檢具型式分類表、產品結構圖、產品構成一覽表、成品及零配件三x 五吋

以上彩色照片（含外觀及內部結構）、中文標示樣張、技術文件及樣品，向檢驗機

關或本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提出型式試驗申請。 

２、原則上主型式及系列型式各抽取一型號商品執行前目型式試驗。 

３、取得型式試驗報告後，再檢附其他應檢附之符合性評鑑文件依商品驗證登錄申請作

業程序，向檢驗機關申請登錄。 

４、取得驗證登錄之報驗義務人須自行印製商品檢驗標識，字軌為「R」及指定代碼，指

定代碼為商品驗證登錄證書上識別號碼。 

５、商品驗證登錄證書之登錄商品範圍如有變更，應向原出具型式試驗報告單位申請型

式試驗報告變更，並向檢驗機關申請換發證書。 

(三) 符合性聲明： 

１、報驗義務人簽具符合性聲明書時應備置之技術文件如下： 

(１)商品之描述，包括構造、材料、用途、商品型錄、商品三x 五吋以上彩色照片及規

格一覽表。 

(２)型式試驗報告正本一份，試驗報告以簽具符合性聲明書前一年內完成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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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製程概要。 

(４) 產製過程管制措施。 

２、前目型式試驗報告由申請人檢具型式分類表及樣品，向檢驗機關或本局認可之指定

試驗室提出申請。 

３、報驗義務人應保存符合性聲明書及技術文件，至商品停止生產或停止輸入後五年。 

４、符合性聲明書應放置於報驗義務人處備查，檢驗機關執行市場查核時，報驗義務人

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出符合性聲明書，技術文件則應於十個工作天內送達查核之檢

驗機關備查。 

(四)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１、報驗義務人應先依第二款第一目及第二目申請型式試驗，取得型式試驗報告後，再

檢具申請書、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向檢驗機關申請型式認可，以取得商品型式

認可證書。 

２、報驗義務人於商品輸入或內銷出廠前檢具報驗申請書及商品型式認可證書影本，向

檢驗機關申請報驗，及申購本局印製之「C」字軌商品檢驗標識。報驗義務人未依規定

填列報驗申請書或未檢附商品型式認可證書影本，檢驗機關不受理其報驗。 

３、同批報驗商品應為同報驗義務人及同型式。 

４、商品型式認可證書登錄範圍如有變更，應向原出具型式試驗報告單位申請型式試驗

報告變更，並向檢驗機關申請換發證書。 

第四章 安全鞋類檢驗規定 

十九、 檢驗標準及檢驗項目 

(一)職業衛生用長統靴： 

１、依據CNS 12707 檢驗外觀、外底、成品之不滲透性、構造、尺寸、材料、標示及使

用說明書。 

２、尺寸非依檢驗標準規定而依買賣雙方議定者，檢驗機關受理檢驗時得依據報驗義務

人所提買賣雙方協議資料（如契約、訂單等）並依檢驗標準之規定逕予受理，毋須請

報驗義務人向本局申請專案核准後再申請報驗。 

(二)皮革製安全鞋、發泡聚胺酯鞋底安全鞋、橡膠安全鞋及腳背安全鞋：依據CNS 6863 全

項檢驗；另依成品標示之附加性能施作附加性能試驗。 

(三)靜電安全鞋及靜電工作鞋：依據CNS 8878 全項檢驗，靜電安全鞋另依成品標示之附加

性能施作附加性能試驗。 

(四)安全鞋及防護鞋： 

１、安全鞋檢驗標準為CNS 20345；防護鞋檢驗標準為CNS 2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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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檢驗項目： 

(１)設計：上鞋面高度及鞋跟部（設計型式B、C、D、E）。 

(２)安全鞋（或防護鞋）整體：鞋底性能（構造、上鞋面／外鞋底結合強度）、腳趾

防護（一般、護趾片之內部長度、耐衝擊性、耐壓縮性、護趾片之性能）、防洩

漏性、防滑性。 

(３)上鞋面：一般、厚度、撕裂強度、抗拉性能、耐撓曲性、水蒸氣滲透性及係數、

pH 值、水解性質、六價鉻含量。 

(４)外鞋底：設計、撕裂強度、耐磨性、耐撓曲性、水解性質、層間結合強度。 

(５)標示：依第7（a）、（b）、（c）、（d）及（f）節標示。 

３、重點檢驗項目：安全鞋（或防護鞋）整體之耐衝擊性與耐壓縮性，及上鞋面之六價

鉻含量。 

二十、 逐批檢驗 

(一) 取樣原則： 

１、職業衛生用長統靴：按種類（橡膠製或塑膠製）及試驗用藥品（以下簡稱試藥）分

類不同分別取樣，每一種類及試藥分類數量二千雙以下取樣二雙，超過二千雙取樣四

雙。 

２、皮革製安全鞋、發泡聚胺酯鞋底安全鞋、橡膠安全鞋、靜電安全鞋及靜電工作鞋：

按鞋款類別不同分別取樣，每種鞋款數量二千雙以下取樣二雙，超過二千雙取樣四雙。 

３、檢驗機關得另分別依前二目規定之數量取樣後封存，交由報驗義務人保管供複驗使

用。 

(二) 檢驗時限：取樣後十個工作天。 

(三) 檢驗單位：本局臺南分局。 

二十一、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一) 取得商品型式認可證書之安全鞋及防護鞋，檢驗機關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始受理

報驗申請。 

(二) 檢驗機關受理安全鞋及防護鞋報驗後，得以下列方式辦理檢驗： 

１、每批以五分之一之機率實施取樣檢驗，未抽中批採書面審查，以簡化檢驗程序。 

２、經取樣檢驗不合格者，同一型式商品需經連續三批取樣檢驗符合後，始得恢復每批

以五分之一之機率實施取樣檢驗之簡化程序。 

３、抽中批取樣二雙依據第十九點第四款第三目檢驗及查核標示。 

４、檢驗時限：取樣後十個工作天。 

５、檢驗單位：本局臺南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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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型式認定原則 

(一) 職業衛生用長統靴： 

１、同型式：種類（橡膠製或塑膠製）相同者。 

２、主型式：同型式下擇一試藥分類為主型式。 

３、系列型式：同型式下，除主型式外其餘試藥分類為系列型式。 

(二) 皮革製安全鞋、發泡聚胺酯鞋底安全鞋、橡膠安全鞋及腳背安全鞋： 

１、同型式：鞋款類別（皮革製安全鞋、發泡聚胺酯鞋底安全鞋、橡膠安全鞋及腳背安

全鞋）相同者。 

２、主型式：同型式下，以重作業用鞋款（H）為主型式；若無重作業用鞋款（H），則

以普通作業用鞋款（S）為主型式；若無重作業用鞋款（H）及普通作業用鞋款（S），

則以輕作業用鞋款（L）為主型式。 

３、系列型式：同型式下，除主型式外其餘鞋款為系列型式。 

(三) 靜電安全鞋： 

１、同型式：申請人所有申請之靜電安全鞋視為同型式。 

２、主型式：同型式下，以重作業用鞋款（H）為主型式；若無重作業用鞋款（H），則

以普通作業用鞋款（S）為主型式；若無重作業用鞋款（H）及普通作業用鞋款（S），

則以輕作業用鞋款（L）為主型式。 

３、系列型式：同型式下，除主型式外其餘鞋款為系列型式。 

(四) 靜電工作鞋： 

１、同型式：申請人所有申請之靜電工作鞋視為同型式。 

２、主型式：同型式下任選一商品為主型式。 

３、系列型式：同型式下，除主型式外其餘商品為系列型式。 

(五) 安全鞋及防護鞋： 

１、同型式：鞋款類別及材質相同（分為鞋底為橡膠製其他部位為皮革及其他材料製、

鞋底為發泡聚胺酯製其他部位為皮革及其他材料、鞋底及其他部位皆為全橡膠製、

鞋底及其他部位皆為全塑膠製四類）。 

２、主型式：同型式下，以具最多附加功能之安全鞋為主型式；如有二種以上不同設計

之安全鞋（設計分為A【短筒鞋】、B【高筒鞋】、C【短靴】、D【長靴】、E【過膝

靴】等五種）同時具最多附加功能數量時，可任擇其中一種設計之具最多附加功能

安全鞋為主型式。若無安全鞋，則以防護鞋為主型式，如有二種以上不同設計之防

護鞋（設計亦分為A、B、C、D、E 等五種）同時具最多附加功能數量時，可任擇其

中一種設計之具最多附加功能防護鞋為主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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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系列型式：同型式下，除主型式外，其餘設計及所具之附加功能為系列型式。 

二十三、 申請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型式試驗應檢附之技術文件及樣品 

(一) 職業衛生用長統靴： 

１、鞋面及鞋底材質之試驗報告。 

２、現行品質保證制度描述表。 

３、樣品： 

(１) 主型式：每一種試藥分類須樣品二雙。 

(２) 系列型式：每一種試藥分類須樣品二雙。 

(二) 皮革製安全鞋、發泡聚胺酯鞋底安全鞋及橡膠安全鞋： 

１、鞋面及鞋底材質之試驗報告。鞋面材為非鉻鞣皮革製之安全鞋或靜電安全鞋，其鞋

面材之試驗報告應包括含鉻量試驗。 

２、 現行品質保證制度描述表。 

３、 樣品： 

(１) 主型式：二雙。 

(２) 系列型式：二雙。 

 (三) 安全鞋及防護鞋： 

１、鞋面及鞋底材質之試驗報告。 

２、成品標示有特殊用途者，須檢附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或國際實驗室

認證聯盟（ILAC）認可實驗室已施作該特殊用途之附加規定事項之檢測報告及其聲

明書。 

３、現行品質保證制度描述表。 

４、 樣品： 

(１)主型式：七雙，如成品無法取得可供試驗之試片大小及樣品重量，則需提供與成

品同材料之鞋面材（包括皮革、織物、橡膠或聚合物）供執行型式試驗。 

(２) 系列型式：二雙。 

二十四、 型式試驗之試驗項目 

(一) 職業衛生用長統靴： 

１、主型式：同第十九點第一款。 

２、系列型式（重點項目）：成品之不滲透性；如具鋼頭者，另加作鋼頭壓扁試驗、鋼

頭耐蝕試驗。 

(二) 皮革製安全鞋、發泡聚胺酯鞋底安全鞋、橡膠安全鞋及腳背安全鞋： 

１、主型式：同第十九點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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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列型式（重點項目）：成品耐壓扁試驗及成品耐衝擊試驗；腳背安全鞋需加作腳

背保護具之衝擊試驗；另依成品標示之附加性能施作附加性能試驗。 

(三) 靜電安全鞋及靜電工作鞋： 

１、主型式：同第十九點第三款。 

２、系列型式（重點項目）：防止帶電性能試驗；靜電安全鞋需加作成品耐壓扁試驗

及成品耐衝擊試驗，並依成品標示之附加性能施作附加性能試驗。 

(四) 安全鞋及防護鞋： 

１、主型式：同第十九點第四款第二目。 

２、系列型式（重點項目）：同第十九點第四款第三目。 

二十五、型式試驗單位 

(一)職業衛生用長統靴、皮革製安全鞋、發泡聚胺酯鞋底安全鞋、橡膠安全鞋及腳背安全

鞋、靜電安全鞋及靜電工作鞋：本局臺南分局。 

(二) 安全鞋及防護鞋：本局臺南分局或本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 

二十七、逐批檢驗取樣原則 

(一) 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 

１、含護目鏡者：取八頂，三頂得封存交由報驗義務人保管供複驗使用。 

２、未含護目鏡者：取八頂，四頂得封存交由報驗義務人保管供複驗使用。 

(二) 騎乘自行車用防護頭盔：取五頂。 

(三) 溜冰鞋等活動用防護頭盔：取四頂。 

(四)產業用防護頭盔：取六頂，但標示特定性能之防護頭盔增加取樣數量如下： 

１、高電壓：一頂。 

２、超低溫：二頂。 

３、側壓性：一頂。 

４、摔落、跌倒防護：五頂。 

(五)硬式棒球用頭盔、軟式棒球及壘球用頭盔、棒球及壘球捕手用頭盔：二百頂以下取四

頂；四百頂以下取六頂；六百頂以下取八頂；超過六百頂取十頂。 

(六) 騎乘機車用以外之防護頭盔，檢驗機關得另分別依前四款規定之數量取樣後封存，交

由報驗義務人保管供複驗使用。 

(七) 同批報驗商品中含有不同規格（尺寸）時，檢驗機關應請報驗義務人提供各項規格（尺

寸）之數量明細清單，取樣原則以報驗最大數量之規格（尺寸）為主。 

三十五、 逐批檢驗取樣原則 

(一) 遮光防護具及硬質塑膠透鏡之防護眼鏡：按種類（分成眼鏡型、前夾型及護目鏡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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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不同，每一種取樣二個。 

(二) 熔接用防護面具：按種類、型式、濾光板及護蓋板不同，每一種取樣三個。 

(三) 乘坐車輛人員用眼睛防護具： 

１、護目鏡型：二百個以下取四個，四百個以下取六個，六百個以下取八個，超過六百

個取十個。 

２、面甲型及頭盔型：十片（含裝於防護頭盔上二片）。 

(四)濾光板：每一種遮光度編號取樣二個。 

(五)檢驗機關得另分別依前四款規定之數量取樣後封存，交由報驗義務人保管供複驗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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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驗證登錄申請作業程序 

一、國內產製之商品由國內產製者或委託產製之委託者、輸入商品由在國內有住

所或營業所之輸入者或代理商（以下簡稱申請人）申請商品驗證登錄，依本作

業程序規定辦理。 

二、申請登錄作業 

(一) 申請人應事先參酌及勾選「申請商品驗證登錄應檢附文件」（表AP-01）。 

(二) 申請人應檢附文件： 

１、應檢附之基本文件如下： 

(１)商品驗證登錄申請書（表AP-02-1）及驗證登錄申請資料登錄程式檔案。 

(２)申請人之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身分證影本或

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 

２、應檢附之符合性評鑑文件規定如下： 

(１)模式一：自行管制聲明書（表AP-03）及指定之技術文件。 

(２)模式二加三： 

Ａ、標準檢驗局或其所屬分局（以下簡稱檢驗機關）或標準檢驗局認可

之指定試驗室（以下簡稱指定試驗室）所核發之型式試驗報告。 

Ｂ、符合型式聲明書（表AP-04）。 

Ｃ、經指定之相關資料及技術文件。 

(３) 模式二加四、二加五、二加六： 

Ａ、檢驗機關或指定試驗室所核發之型式試驗報告。 

Ｂ、標準檢驗局或其認可品質管理驗證機構核發之品質管理系統登錄證

書影本。 

Ｃ、符合型式聲明書。 

附件三十五 



 105

Ｄ、經指定之相關資料及技術文件。 

(４) 模式二加七： 

Ａ、檢驗機關或指定試驗室所核發之型式試驗報告。 

Ｂ、檢驗機關或指定工廠檢查機構所核發當年度或前一年度之工廠檢查

報告影本。 

Ｃ、符合型式聲明書。 

Ｄ、經指定之相關資料及技術文件。 

３、上開型式試驗報告不限核發時間，但各類商品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４、模式二加四、二加五之品質管理系統登錄證書為國外生產廠場者，應為本

局所認可當地國之國外品質管理驗證機構或本局所認可之國内品質管理

驗證機構所核發之證書。 

(三)申請人申請驗證登錄應向檢驗機關或受託之商品驗證機構（以下簡稱驗證

機關、構）提出申請。 

(四)委任他人代辦商品驗證登錄時應檢附委任書。 

三、受理及審核作業 

(一)驗證機關（構）受理申請商品驗證登錄，應核對所繳交文件是否與應檢具

之文件及公告規定應附資料相符齊備，相符者受理申請，反之退回申請。

經受理後，給予受理編號後計收審查費，其受理編號依「商品驗證登錄證

書號碼編碼原則」（表RE-01）編碼。 

(二)屬國際相互承認協議之申請案件，其受理編號按國別依「商品驗證登錄證

書號碼編碼原則」規定編碼。 

(三)驗證機關（構）就申請人檢附之符合性評鑑資料予以審查，若資料內容疏

漏、錯誤或不全但可補正者，開立「商品驗證登錄補件通知書」（表CH-01）

請申請人於二個月內補正（補件通知不限次數），逾期不補正者，核發「商

品驗證不符通知書」（表CH-02），並予以結案；若不可補正者，即核發「商

品驗證不符通知書」。 

(四)申請人依商品驗證登錄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提出

經標準檢驗局核予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或正字標記等驗證標誌之登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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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代替驗證登錄符合性評鑑文件之型式試驗報告者，其相關條件如下： 

１、以商品型式認可證書申請驗證登錄經審查符合者。 

２、正字標記之檢驗報告之核發日期在申請驗證登錄前一年內者。 

(五)申請人依本辦法第四條第四項規定，提出依商品驗證國際相互承認協議對

方國簽發之驗證證明，得視為已符合驗證登錄符合性評鑑程序，惟申請人

須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保存相關技術文件供驗證機關（構）查核。 

四、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核發作業 

(一)申請商品驗證登錄之商品，經審查核可登錄後，由驗證機關（構）核發商

品驗證登錄證書（表CE-01、CE-03）或由申請人自行列印電子證書。 

(二)依商品驗證國際相互承認協議對方國簽發之驗證證明申請商品驗證登錄，

驗證機關（構）得於核對申請資料後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由驗證機關（構）發證，或由申請人自行列印電子證書，

核予申請人依據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之規定使用驗證登錄之商品檢驗標

識，其圖式及識別號碼繪製方法如驗證登錄商品檢驗標識圖式繪製方法（表

RE-02）。 

(四)經指定公告使用由標準檢驗局印製之專用商品檢驗標識者，商品驗證登錄

證書名義人（以下簡稱證書名義人）應檢附下列文件申請： 

１、領用專用商品檢驗標識申報書及申請資料登錄程式檔案。 

２、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影本。 

３、指定之資料文件。 

驗證機關（構）審查核可後，按檢驗標識作業規定核發專用商品檢驗標識。 

五、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延展規定 

(一)證書名義人應於證書有效期間屆滿之日前三個月至屆滿日前，向原核發證

書之驗證機關（構）申請延展。 

(二) 證書名義人應檢附之文件如下： 

１、商品驗證登錄申請書及驗證登錄申請資料登錄程式檔案。 

２、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正本或影本。 

３、如商品之檢驗標準有修正，並應檢附符合最新公告檢驗規定之相關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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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４、符合型式聲明書。 

５、其他經指定之應檢附文件。 

(三)延展申請經驗證機關（構）審查核可者，得延展原證書有效期間一次；若

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者，則應重新申請驗證登錄。 

六、商品驗證登錄證書之重新申請規定 

(一)證書名義人於證書延展一次期滿後，應重新申請驗證登錄，其申請之規定

依第二點申請登錄作業辦理。 

(二)上開重新申請驗證登錄，在商品不變及檢驗標準未變更之下，申請人可持

有效之型式試驗報告及相關技術文件或原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正本或影本

（該證書不得有驗證登錄經撤銷、或經依商品檢驗法第四十二條第一款至

第六款、第八款及第九款規定廢止之情形）申請，審查單位可視需要要求

申請人檢送樣品以供確認。 

(三)申請人持原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正本或影本申請者，審查單位應重新審查該

證書檔案內所存之型式試驗報告及相關技術文件，確認符合檢驗標準及技

術規定，並轉存檔於新證書內。 

七、驗證登錄商品之進口授權規定 

(一) 證書名義人（即授權人）應檢附之文件如下： 

１、商品驗證登錄申請書及驗證登錄申請資料登錄程式檔案。 

２、驗證登錄商品進口授權書（表AP-05）。 

３、被授權人之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其他相當之設

立登記文件或個人身分證影本。 

４、國內產製商品不得申請進口授權。但情形特殊並經本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 商品進口授權之有效期限，經審查核可後，由驗證機關（構）依「驗證登

錄商品進口授權放行通知書號碼之編碼原則」（表RE-03）編碼，並核發驗

證登錄商品進口授權放行通知書（表CE-02）。 

(三) 屬國際相互承認協議之授權進口申請案件，其受理編號按國別依「驗證登

錄商品進口授權放行通知書號碼之編碼原則」規定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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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驗證登錄商品之進口授權經證書名義人以書面文件通知驗證機關（構）終

止者，驗證機關（構）應行文被授權人廢止其驗證登錄商品進口授權放行

通知書。 

八、商品驗證登錄證書之移轉換發申請規定 

(一)證書名義人倘因與他人合併而消滅，合併後之存續或新設公司得申請移轉

消滅公司持有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應檢附之文件如下： 

１、商品驗證登錄申請書及驗證登錄申請資料登錄程式檔案。 

２、申請人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 

３、主管機關核准合併之公文書影本。 

４、主管機關核准合併解散登記之公文書影本。 

５、申請移轉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正本或影本。 

(二)證書名義人倘為已撤銷登記之分公司，其本公司得申請移轉該分公司持有

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應檢附之文件如下： 

１、商品驗證登錄申請書及驗證登錄申請資料登錄程式檔案。 

２、足證本公司與分公司間關係之證明文件。 

３、主管機關核准分公司撤銷登記之公文書影本。 

４、申請移轉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正本或影本。 

(三)換發新證書時，倘申請人業經核予識別號碼，則不得沿用原證書名義人之

識別號碼。 

(四)其他因分割營業，或因受讓營業、組織變更之故，且證書名義人已消滅、

申請人與證書名義人具身分取代關係之情形，申請人得檢具申請函、足證

移轉兩造關係之證明文件及欲申請移轉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影本（數量在

十張以上得以證書清單取代），向標準檢驗局申請。 

九、依雙邊或多邊相互承認協議申請商品驗證證明之規定 

(一)驗證證明之申請人應檢附之文件規定如下： 

１、相互承認協議商品驗證證明申請書（表MRA-AP-12）及申請資料登錄程

式檔案。 

２、檢驗機關或指定試驗室所核發之型式試驗報告及經指定之相關資料暨技



 109

術文件。 

３、申請人之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相當之設

立登記文件。 

(二)驗證機關（構）受理申請後，給予受理編號並計收審查費，其受理編號按

國別依「相互承認協議商品驗證證明書號碼編碼原則」（表MRA-RE-05）編

碼。 

(三)驗證機關（構）審查核可登錄後，依據相互承認協議核發對方國同意之商

品驗證證明（表MRA-CE-04 或05）。 

十、年費繳納作業 

(一)證書名義人須繳納年費後始得領用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證書發證日期為當

年度十月一日以後者，證書名義人須一併繳納次年度年費。 

(二)驗證機關（構）應於每年十月一日開始提列次年度年費，證書名義人應於

十一月卅日前繳納，各驗證機關（構）得通知證書名義人。十二月一日開

始以商品驗證登錄逾期催繳通知單向逾期未繳納之證書名義人進行催繳，

並以十二月十五日為繳納期限。 

(三)證書名義人逾越當年度十二月十五日未繳納次年度年費，驗證機關（構）

應即依商品檢驗法第四十二條第七款規定廢止其驗證登錄，並自次年度一

月一日起生效。 

(四)證書名義人依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自行申請註銷證書，或驗證登錄

經撤銷、廢止者，驗證機關（構）就其已繳納之該證書當年度年費，除收

取有溢繳、誤繳或因本局修正檢驗範圍致商品經本局認定為非應施檢驗商

品而廢止情形外，不予退還。 

十一、管理、變更與追蹤 

(一)為便於管理、查核與追蹤，對於獲准使用驗證登錄商品檢驗標識之商品，

驗證機關（構）均應建立驗證登錄名冊。 

(二)取得驗證登錄之型式商品，若申請人名稱、地址、負責人名稱、商品分類

號列、生產廠場、商品品名及型號等有異動時，應向原驗證機關（構）申

請變更，必要時須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變更同意函影本或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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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文件（含符合型式聲明書。但僅申請人名稱、地址或商品分類號列變

更，則無須檢附），其異動涉及證書登錄事項者，應同時申請換發新證書。 

(三)未經登錄生產廠場所生產之商品，非為該驗證登錄證書登錄範圍。 

(四)證書名義人為獨資之工商行號者，其代表人變更時應重新申請驗證登錄。 

(五)證書名義人若將其驗證登錄商品售予他人並以他人名義上市銷售者，應填

具「驗證登錄商品以他人名義銷售報備通知書」（表AP-11）向驗證機關（構）

報備銷售者之名稱及地址；驗證機關（構）並應將銷售者之資料登錄於電

腦系統中，以供查核。 

(六)證書名義人自行申請註銷驗證登錄證書，經查其商品經檢驗不符合檢驗標

準者，驗證機關（構）受理後應暫緩同意。但證書名義人已重新取得型式

試驗報告者，不在此限。 

(七)證書名義人申請系列、核准、展延、變更申請案件，驗證機關（構）應確

認其品質管理系統登錄證書在有效期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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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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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八 



 115

 

 



 116

 

 



 117

 

 

附件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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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十一 



106年度報驗發證暨國內市場商品
檢驗業者座談會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本年度增修報驗發證、檢驗作業措施及法令

簡報內容



※公告修正「太陽光電系統結晶矽、薄膜模組實施自
願性產品驗證之驗證標準」，並自即日起生效。
(105年10月25日經標三字第10530004790
號)(附件一)-----P8

※訂定「旅行箱商品檢驗作業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105年10月31日經標二字第10520003560
號)(附件二) -----P9

※公告廢止「應施檢驗動力衝剪機械、木材加工用圓
盤鋸、研磨機及防爆電動機等四項二十一品目商品
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
一日生效。(105年11月3日經標三字第
10530004900號)(附件三)-----P15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動手工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生效。
(105年11月17日經標三字第10530005250
號)(附件四)-----P16



※新增「代辦商品檢驗相關事項委任（授權）書」。
(105年11月30日經標五字第10500114141
號)(附件五)-----P17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配線用插接器及電源線組商品
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5年12月
27日經標三字第10530006230號)(附件六)---
--P18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無線電鍵盤等九十二項商品之相
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1月4日經標
三字第10530006420號)(附件七)-----P21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攜帶式卡式爐用燃料容器及其燃
料等三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106年1月23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0080
號)(附件八)-----P34



※公告令：有關「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自動資
料處理機等四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自一百零
五年九月一日起，該等商品具有螢幕顯示功能者應
符合「資訊、通訊及消費性電子產品之加註警語規
範」，惟若該等商品係於企業對企業銷售或不會於
一般市面上販售，如屬具間歇性觀看性質者，於檢
驗時可出具相關切結書或證明，可免除該項警語標
示。(106年1月20日經標三字第10530006110號)

※公告修正「壁掛式陶瓷臉盆型式認可作業要點」第
九點，並自即日生效。(106年1月23日經標三字第
10530538840號)

九、取得型式認可之陶瓷臉盆，標準檢驗局或其所屬
轄區分局（以下簡稱檢驗機關）得每批以五分之一
之機率實施取樣檢驗，連續報驗達二十批，且無不
合格紀錄者，得每批以十分之一之機率實施取樣檢
驗。取樣檢驗係按商品不同型式至少取樣二種（不
足二種者取樣一種），每種取樣二件，並僅實施重
點項目檢驗；未抽中批採書面審查方式，惟必要時
得派員現場查核中文標示及商品檢驗標識。



※公告修正「工廠檢查作業要點」第五點，並自即日生效。(106年2月9
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0360號)

五、工廠檢查應依據產品之型式試驗報告及相關技術資料，執行下列檢查項
目：

(一)符合產品製程要求之製造設備。
(二)所採購之主要零組件及原料符合商品規範。
(三)符合產品製程需求之製造流程。
(四)符合產製產品需求之檢測設備、相同檢測功能之檢測設備，或採取其他

可確保產品符合檢驗標準之方式。
(五)具備符合產製商品需求之專業檢測人員訓練。
(六)具備符合產製商品需求之測試設備且已完成追溯國家標準之校正。
(七)保存符合商品需求之檢驗與測試執行情形之紀錄。
(八)涉及產製商品需求之消費者服務及顧客抱怨之處理。
(九)已驗證商品之一致性產製情形與後續變更。
(十)本局對個別商品種類訂定之工廠檢查特定規範。

檢查人員應填具「工廠檢查紀錄」一式二份，經檢查人員及工廠代表人簽名
或蓋章確認後，發給工廠代表人一份。

若有特殊商品不適用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款規定，由本局另行公告指定之。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兒童自行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2月9日經標二字第
10620000240號)(附件九)-----P35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安全鞋類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2月21日經標二字第
10620000270號)(附件十)-----P36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毯等六十三項商品之相關檢
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2月24日經標三
字第10630000780號)(附件十一)-----P40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商品之
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2月24日
經標三字第10630000680號)(附件十二)-----
P54

 公告修正「感熱紙商品檢驗作業規定」第五點、第十一點、第十
二點，並自即日生效。(106年3月24日經標二字第
10620000880號)

五、同一報驗義務人報驗同產地、同廠牌及同貨品分類號列之商品經三
批逐批查驗符合規定者，改採每批百分之二十機率之抽批查驗方
式檢驗；未抽中批採書面核放。

十一、檢驗不合格案件應依商品檢驗不合格處理辦法辦理退運、銷毀或
提出監督改善申請，並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取樣檢驗部分合格、部分不合格或全數不合格者，得先辦理分割批
數後，就不合格項次申辦退運、銷毀或監督改善後重新報驗；合
格項次分割後即可放行。

(二)未抽中項次商品之型式、型號或規格或商品條碼與不合格項次相同，
且該不合格商品無法改善者，應併同退運、銷毀或為其他必要之
處置。

(三)檢驗不合格之重新報驗案件，取樣項次比率按第六點加倍取樣。

十二、抽中批如經檢驗不合格者，同一報驗義務人嗣後報驗同產地、同
廠牌及同貨品分類號列之商品須經連續報驗五批三倍數量實施逐
批查驗皆符合規定後，始得依第五點之抽批方式簡化。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飲水供應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3月24日經標三字第
10630001470號)(附件十三)-----P56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動機等三十二項商品之相關檢
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3月27日經標三
字第10630001430號)(附件十四)-----P58

※公告修正「兒童自行車商品檢驗作業規定」第三點、
第四點，並自即日生效。(106年3月28日經標二字
第10620000870號)(附件十五)-----P63

※公告修正「個人防護用具商品檢驗作業規定」部分
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106年4月5日經標二字
第10620001150號)(附件十六)-----P66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源供應器等七項商品之相關
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4月10日經標
三字第10630001580號)(附件十七)-----P74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空氣調節機及照明類等八項商
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4月
24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1960號)(附件十八)-
----P77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熱陰極螢光燈管及其交流安定器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4
月25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0760號)(附件十九)-
----P80

※預告修正「應施檢驗嬰幼兒學步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106年5月10日經標二字第
10620001240 號)(附件二十)-----P82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印表機與影像複印機商品之相關
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5月18日經標
三字第10630002320號)(附件二十一)-----P8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令：(106年5月15日經標三字
第10630002190號) 

一、本局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經標
三字第一○四三○○○七二八○號修正公告「應施
檢驗自動資料處理機等六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
迄今，共計十一項公告，前揭公告商品依修正後之
檢驗標準申請並經本局審核同意核（換）發證書者，
於強制實施日前，得免加註RoHS 或RoHS
（XX）。

二、「配線用插接器、電源線組」如因商品本體太小，
無法於商品檢驗標識下方或右方同時加註RoHS
或RoHS（XX）得於商品檢驗標識臨近處進行標
示。



※公告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第9條第1款規定解釋令：(106年5月26日經標五字第

10650012190號)

一、應施檢驗商品標示商品檢驗標識之目的，主要係供消費者於選擇及使用時辨識該商
品符合本局檢驗程序，按商品檢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商品檢驗標識應標示於
商品本體，如商品本體太小或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得以其他方式標示之。考
量現今資訊通訊技術發展趨勢，如於螢幕中可顯示商品標識，應可符合前開條文之
「特殊原因」，爰同意內建(不可卸除)顯示器之應施檢驗商品符合一定條件下，
得免於商品本體標示商品檢驗標識，而改最小單位包裝標示商品檢驗標識。

二、自本解釋令發布後，業者可自由選擇於本體標示商品檢驗標識或於符合「一定條件」
下，於最小單位包裝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又最小單位包裝係指商品產製時之原始包
裝。

三、內建（不可卸除）顯示器之應施檢驗商品，符合下列「電子商品檢驗標識」條件者，
得依「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於最小單位包裝標示商品檢驗
標識：

1、產品手冊須有開機後如何顯示電子商品檢驗標識之操作說明。
2、使用者不需使用其他配件即可進入電子商品檢驗標識畫面。
3、必須確保電子商品檢驗標識不能被第三者任意移除或更改，檢附切結書保證之。
4、自本局公告實施CNS 15663第5節「含有標示」檢驗規定後，產品的6項化學物質

（鉛、汞、鎘、六價鉻、多溴聯苯、多溴二苯醚）含有情況應符合CNS 15663
限用化學物質含有情況百分比含量基準值，並於電子商品檢驗標識下方或右側標示
RoHS字樣。

※公告修正「機械類商品型式認可作業要點」第四點
之一及「拋棄式及簡易型打火機型式認可作業要點」
第五點之一，並自即日生效。(106年5月31日經
標三字第10630002120號)

四之一、自行印製商品檢驗標識者，報驗義務人於報
驗時應依公告或國家標準之規定，填列製造日期或
製造批號。

拋棄式及簡易型打火機型式認可作業要點第五點之
一修正規定

五之一、報驗義務人於報驗時應依公告或國家標準之
規定，填列製造日期或製造批號。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令：本局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經標三字第一○四三○○○七二八
○號修正公告「應施檢驗自動資料處理機等六項商
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迄今，經查有使用電源線組
（包含非分離式電源線組、分離式電源線組及延長
用電源線組）之電機電子類應施檢驗商品檢驗規定
相關公告共計七項，前揭公告商品之電源線組（庫
存品），如符合舊版檢驗標準CNS 10917（85年
版）、CNS 10917-1（87 年版）、CNS 
10917-2（85 年版）、CNS 10917-3（85 年
版）或IEC60799（1998）並取得證書者，得延
長使用至一百零七年六月三十日。(106年6月1日
經標三字第10630002200號)(附件二十二)----
-P85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3C 二次鋰行動電源及3C 二次鋰
單電池／組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106年7月11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2870
號)(附件二十三)-----P86

※公告修正「電器用開關等十六項產品實施自願性產品
驗證之證書有效期限及驗證標準」，並自即日生效。
(106年7月13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3520
號)(附件二十四)-----P87

※公告修正「冷媒壓縮機等六項產品實施自願性
產品驗證之證書有效期限」，並自即日生效。
(106年7月17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3580
號)(附件二十五)-----P88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玩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
並自即日生效。(106年7月18日經標二字第
10620002700號)(附件二十六)-----P89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筆擦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
並自即日生效。(106年7月19日經標二字第
10620002650號)(附件二十七)-----P91

※預告修正「應施檢驗鋼纜商品相關檢驗規定」。
(106年8月7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3720
號)(附件二十八)-----P92

※公告廢止「攜帶式二次鋰電池、充電器、大型車
（3.5 頓以上）、小型車、機車、引擎管理系統、啟
動及電力系統、傳動控制系統、車體控制系統、車室
控制系統、燈光照明系統、防盜系統、音響及娛樂系
統、通訊資訊系統、安全駕駛輔助系統」共計15 項
產品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並自即日生效。((106年
8月15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4170號)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家庭用壓力鍋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8月18日經標三字第
10630004330號)(附件二十九)-----P93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毯等六十三項商品之相關檢驗
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8月23日經標三字
第10630004620號)(附件三十)

※公告修正「卡客車用翻修輪胎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
名稱並修正為「卡客車用翻新輪胎自願性產品驗證相
關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8月25日經標二
字第10620003480號)(附件三十一)-----P99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動機等三十二項商品之相關檢
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8月25日經標三
字第10630004290號)(附件三十二)-----P100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兒童用床邊護欄商品之相關檢驗
規定」，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一日生效。
(106年9月1日經標二字第10620003650號)(附
件三十三)-----P102

※預告廢止「應施檢驗礦工用安全帽燈商品之相關檢驗
規定」。(106年9月13日經標三字第
10630005320號)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燃氣熱水器用排氣管商品之相關
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9月29日經標
三字第10630005440號)(附件三十四)-----
P103

※公告修正「商品驗證登錄申請作業程序」，並自即日
生效。(106年10月2日經標五字第
10650024831號)(附件三十五)-----P104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電動自行車用充電器等四項商品
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10月5
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5480號)(附件三十六)---
--P111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手推嬰幼兒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10月5日經標二字第
10620003930號)(附件三十七)-----P113

※公告訂定「兒童遊戲場彈簧搖動設備」實施自願性產
品驗證，並自106年1月1日起生效。(106年10月
6日經標二字第10520003680號)(附件三十八)--
---P114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揚聲器等二十四項商品之相關檢
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10月12日經標
三字第10630005890號)(附件三十九)-----
P117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機車用輪胎商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並自即日生效。(106年10月17日經標二字
第10620004200號)(附件四十)-----P119

※預告修正「應施檢驗打火機商品相關檢驗規定」。
(106年10月24日經標三字第10630006180
號)(附件四十一)-----P120



歡迎大家加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facebook 小

安心提供商品安全各項訊息 

https://www.facebook.com/bsmi.tainan 

 

 

 

 

歡迎大家加入「標準檢驗局 Line@安心圈」，安

心圈提供商品安全各項訊息 

 

 


